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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24年度“铁拳”行动暨“春雷”行动—知识产权领域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专项行动考评方案

1.强化重要时间节点知识产权保护。（1分）。“五一”、中秋、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知识产权保护有安排、有部署、有成效，得1分，否则酌情扣0.1—0.5分。

2.开展川渝跨区域知识产权保护协作（1分）。落实《川渝知识产权保护协议》《遂潼知识产权协同发展合作协议》，依法查处涉及川渝及遂潼知识产权重点保护名录的知识产权侵权假冒案件，得1分，未查处相关案件或开展工作不力的酌情扣0.1—0.5分。

3.加强绿色低碳产业知识产权保护（1分）。行动期间，积极处理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专利侵权纠纷，严厉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的，得1分，否则酌情扣0.1—0.5分。

4.实施酒类商标专用权保护（1分）。主动加强与相关企业沟通衔接，严厉查处侵犯酒类商标专用权的违法行为有工作部署、有成效的，得1分，未查处相关案件或开展工作不力的酌情扣0.1—0.5分。

5.开展地理标志专项整治工作（1分）。组织开展地理标志专项整治工作，积极推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使用的，得1分，未查处相关案件或开展工作不力的酌情扣0.1—0.5分。

6.规范知识产权代理行业（1分）。开展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整治、排查工作，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得1分，否则酌情扣0.1—0.5分。

7.开展先行发布知识产权行政禁令工作（1分）。开展先行发布行政禁令的，1分，对符合先行发布行政禁令的情形，拒绝发布的酌情扣0.1—0.5分。

8.综合考核评分（3分）。专项行动期间上报优秀、典型、重大社会影响、特色或新型疑难知识产权案件不少于2件，得2分。未完成，酌情扣0.1—2分。对信息质量、时效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分，按时间按要求完成的，得1分。未按要求报送、工作成效不明显的酌情扣0.1—1分。





